附件5

[bookmark: _GoBack]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
首次登记材料清单

1.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（原件）；
2.申请人身份证明（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获取的不得另行收取）；
3.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原件）；
4.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规划核实意见表等报建手续（原件）；
5.房屋测绘报告（需通过市房产局备案）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（原件）；
6.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（不动产权籍调查表、宗地图和房屋平面图、界址坐标）（原件）；
7.处罚决定书及相关补缴费用凭证（复印件）。

